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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  警示与转账交易 

25A.1  警示与转账交易 

25A.1.1  在不影响账户章则其他条款（包括第 25 条）一般性的原则下，此第 25A 条项下等条款明确

适用于以下第 25A.1.2 条定义的警示与转账交易。 若此第 25A 条项下等条款跟账户章则其他

条款及细则出现不一致，则就警示与转账交易而言，均以此第 25A 条为准。 阁下在此第

25A 条生效日期当日或之后作出任何转账交易，即阁下确认阁下已接受此第 25A 条并会受此

第 25A 条项下等条款约束。 

25A.1.2   除账户章则第一部分的第 2.1 条另有所指外，在此第 25A 条中以下用语将具下列涵义： 

「警示」 

 指对一项转账交易或相关的收款人或收款人账户可能涉及欺诈或诈骗的警告讯息。 

「防诈资料库」 

 包括由香港警务处或香港其他执法机关、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运作或管理的任何防诈骗搜寻 

器及／或防欺骗资料库（包括但不限于防骗视伏器），不论其是否可供一般 公众人士或指

定实体或组织使用。 

「转账交易」 

指阁下透过本行并使用任何本行不时决定的渠道或方式或货币进行的资金转移（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一个或多个渠道或方式：电子银行服务、流动理财服务、自动柜员机、或于 本行任

何分行的柜位），不论收款人账户是否在本行开立；如文义要求或允许，包括阁下向本行发

出进行转账交易的指示。 

「防骗视伏器」 

指香港警务处提供的诈骗搜寻器。 

  「阁下」及「阁下的」 

指本行提供银行服务的每位客户，及如文义允许，包括任何获客户授权向本行发出有关使用

银行服务的要求的人士。 

25A.2  发出警示的原因 

警示旨在帮助阁下在作出转账交易时保持警觉提防欺诈、诈骗及欺骗。 阁下不应把警示当作

代阁下保障自身的利益、资金及资产免受欺诈或其他非法活动损害的责任。 

25A.3  本行的角色、责任及责任限制 

25A.3.1 本行： 

(a) 无法控制防诈资料库的管理、运作或其他方面； 

(b) 单靠防诈资料库不时提供的资料来编制警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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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会就防诈资料库并无提供资料的收款人、收款人账户或交易编制警示。 

因此本行不会保证亦不能保证任何防诈资料库提供的资料是否完整、真实、准确及最新，也

不会保证亦不能保证阁下没有收到警示的转账交易不涉欺诈，或阁下收到警示 的转账交易

必属欺诈。 本行就向阁下传送任何警示的纪录以及阁下回覆是否进行或取消任何转账交易

的纪录，均具终局效力（明显错误除外）。 

25A.3.2 本行可按其认为适当的方式编制及传送警示。 本行可不时考虑本行的需要以及相关人士就

警示的编制及传送不时给予的反馈、意见、指引或建议，完全酌情决定及/或更改警示的内

容、传送警示的渠道或方式，及/ 或转账交易的货币（等），而无须另行通知阁下。 该等相

关人士可包括但不限于香港的执法机关或其他政府机构、监管机构或行业公会。 本行可按

本行的酌情权透过电子或其他方式向阁下传送警示。 

25A.3.3 本行无须负责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任何防诈资料库提供或未有提供任何资料，或因其延

误、无法使用、中断、故障或错误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种类的损失、 损害、开支、费

用、利息、申索、要求、程序或行动，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况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

何种类的损失、损害或开支。 

25A.3.4  本行无须负责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士有关或因警示（或其延误或无法传送），或有关或因处

理、执行或取消警示（或因其延误或无法传送）所涉的转账交易， 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

何种类的损失、损害、开支、费用、利息、申索、要求、程序或行动，除非任何上述损失、

损害开支、费用、利息、申索、要求、程序或行动属直接 及可合理预见并直接且完全由于

本行或本行人员、雇员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责引致。 

25A.3.5  在任何情况下，就任何收益损失或任何特别、间接、附带、相应而生或惩罚性损失或损害赔

偿（不论是否可预见或可能招致），本行、本行的关联公司或集团 公司、本行的特许人、

及上述彼等各自的人员、雇员、董事、服务提供者及／或代理均无须向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士

负责。 

25A.3.6   此等条款的内容均无意排除或限制任何不能合法地排除或限制的权利或责任。 

25A.4  阁下的责任 

在不影响其他条款一般性的原则下，阁下有责任采取合理可行的步骤以保障阁下自身的利

益、资金及资产免受欺诈或其他非法活动的损害。 阁下每次均有责任查证及确保收款人、收

款人账户、交易及交易详情实属真实、最新、正确并可靠。 阁下应认真考虑是否进行或取消

一项警示所涉的转账交易。 阁下就进行或取消一项警示所涉的转账交易的决定均对阁下具约

束力，且阁下应为后果负全责。 


